
※接种前请在家测量体温，有明显发热（37.5℃以上）或其他身体不适时，务必暂停接种，并联系预约好的医疗机构或预约・咨询

   电话。

※为了确保疫苗效果，您需要在适当时间间隔下接种两剂同种疫苗。

※接种券是由两剂次的“接种券”与“预防接种完成证明”组成，合印在同一张纸上，到两次接种结束为止请妥善保管。

※切勿擅自将接种券剪开，每次接种时都请将整张带来。

※请戴口罩前来。

　　 ※如果能在打电话前预先决定好希望接种的日期、时间及接种点（2剂次），预约会进行得更加顺利。

3 接种当天的流程（包括接种后的留观在内，预计需要３０分钟。）

　受理（出示接种券、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问诊→疫苗接种→留观（１５分钟左右）→结束

当天

携带物品

・接种券（附于本函内）

・预诊票（请提前填写随函附上的2张预诊票中的1张）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驾驶证、健康保险证、个人编号卡等证件中的1种）

・室内鞋（参加集团接种时）　　　　　　　※有的接种会场没有室外鞋存放柜，

・装室外鞋的袋子（参加集团接种时）　　　　届时室外鞋需要您自己随身携带保管。

※请穿方便露出肩膀的服装前来。

　　・请使用智能手机扫描右边的二维码，或使用电脑访问足立区官网，

　　　打开“足立区新冠疫苗预约系统”。

　　　输入接种券上的预约受理号码及出生年月日进行预约。

　②电话预约（上午8点到晚上8点受理）※受理时间等情况今后可能会有改变。

　　・请在手边准备好随函附上的接种券后，拨打足立区新冠疫苗预约・咨询电话进行预约。

　　　届时需要告知接种券上的预约受理号码及出生年月日。

　接种疫苗需要事先预约。

足立区内的可接种的医疗机构

　请直接向您希望接种的医疗机构咨询。

　如果之前已经预约了集团接种，在取得了新的预约之后，请务必取消之前的已不需要的预约。

足立区内的集团接种会场

　①网上预约（２４小时全天受理）

足立区 接种费

免费
（全额公费负担）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接种通知

我区正在分阶段向接种对象人员邮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接种券及预诊票。
如您有接种意愿，请参照下述内容进行预约。

※已经接受了以医护群体为对象的优先接种的人，可将本函作废。

※疫苗将依次提供，我们会确保每一位希望接种的人都能在适当时间接种，敬请耐心等待。

1 查找医疗机构（个别接种）／集团接种会场

接种流程

※除特殊情况以外，原则上应在接种日当天您住民票所在的区市町村（住所地）接种。

　关于住所地以外的接种，请参阅背面的说明。

2 预约（现在已在依次受理预约）

　可在足立区内的可接种医疗机构或特设集团接种会场接种。
　详细情况，可用以下方法查阅。

足立区内的

可接种的医疗机构
将随时在足立区官网上登载

足立区内的

集团接种会场

请参阅随函附上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集团接种会场一览表”。

关于１０月以后的接种点信息，将随时在足立区官网或足立广报等处公布。

足立区 新 冠 疫 苗 搜 索

↑ 足立区官网

▲足立区新冠疫苗预约系统

※受理时间等情况今后可能会有改变。

※通话费由个人自行负担。



 　・　如您对疫苗接种有所担心，请事先向经常就诊的医生咨询。

　　　 问询处　　　　　　　　　　　　　　　　　　　　　电话号码：０３－４３３５－４５５８

　　　　　　　　　　　　　　　　　　　　　　　　　　　 或您进行了疫苗接种的医疗机构

　　　 有关疫苗接种后的副反应　　　　　　　　　　　➡　东京都新冠疫苗咨询中心

　　　 问询处　　　　　　　　　　　　　　　　　　　　　电话号码：０３－６２５８－５８０２

◎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相关咨询处

　　　 有关疫苗接种的全面事宜　　　　　　　　　　　➡　厚生劳动省新冠疫苗电话服务中心

　　　　　　　　　　　　　　　　　　　　　　　　　　　　　　　有听力障碍的人，

　　　 问询处　　　　　　　　　　　　　　　　　　　　　电话号码：０１２０－７６１－７７０

　　　　　　　　　　　　　　　　　　　　　　　　　　　　　　　请访问一般财团法人全日本聋哑联盟官网。

　关于新冠疫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等详细信息，

　请阅览首相官邸新冠疫苗特设网页。

　无法阅览该网页时，请向居住地所属的区市町村政府等处咨询。

　　 　有关疫苗接种预约　　　　　　　　　　　　　　➡　足立区新冠疫苗预约・咨询电话

　　 ・　在住院的医疗机构或入住的设施内接种的人 ➡ 请向该医疗机构或设施咨询。

　　 ・　在治疗基础疾病的医疗机构接种的人 ➡ 请向该医疗机构咨询。

　　 ・　实际居住地与住民票所在地不一致的人 ➡ 有可能可以在实际居住的地区接种。

◎ 疫苗接种须征得本人同意

　　现在因某种疾病正在治疗，或因身体状况对接种有顾虑的人，请在向经常就诊的医生咨询后，再决定是否接种。

　

　　　　请向实际居住地所属的区市町村政府咨询。

　　（5） 在使用胰岛素、内服药治疗的糖尿病，　　（12）  重度身心障碍（重度肢体残障与重度智力障碍重叠的状态）

　　　　　或并发其他疾病的糖尿病　　　　　　　　（13）  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

　　（6） 血液疾病（不含缺铁性贫血）　　　　　    （14）  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持有精神残疾人保健福祉

　　（7） 免疫机能低下的疾病　　　　　　　　　　　　　   手册，或在自立支援医疗（精神门诊医疗）中属于“重度持续”类，

　　　　 （含在治疗中或在接受缓和医疗的恶性肿瘤）　　     或智力障碍（持有疗育手册）

　２　BMI值３０以上的肥胖者

　　　　※ BMI ＝ 体重（kg）÷ 身高（ｍ）÷ 身高（m）

　　　　※ BMI值３０的参考示例：身高１７０ｃｍ、体重８７ｋｇ；身高１６０ｃｍ、体重７７ｋｇ

◎ 在住民票所在地（住所地）以外的地方接种

　１　有以下疾病或症状，并需要经常去医院就诊或正在住院的人

　　（1） 慢性呼吸道疾病　　　　　　　　　　　　 （8）  在接受使用类固醇等会降低免疫机能的治疗

　　（2） 慢性心脏病（含高血圧）　　　　　　　　 （9）  伴随免疫异常的神经疾病、神经肌肉疾病

　　（3） 慢性肾脏病　　　　　　　　　　　　　　（10）  因神经疾病、神经肌肉疾病造成的身体机能衰减状态（呼吸障碍等）

　　（4） 慢性肝脏病（肝硬化等）　　　　　　　　（11）  染色体异常

 　・　请仔细阅读随函附上的《新冠疫苗说明书》，充分理解新冠疫苗接种的预防效果及副反应。

 　・　如您认为有不妥之处，请不要接种。

◎ 基础疾病患者

　　是指符合下列任意一种情况的人（截至2021年3月１9日国家公布的内容，今后可能会有改变）。

◎ 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的注意事项

官邸 新冠 疫苗 搜 索


